	市级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

	（2024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[bookmark: _GoBack]乌财社〔2024〕5号关于预拨2024年市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资金（直达资金）的通知

	所属专项
	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预算

	中央主管部门
	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
	省级财政部门
	自治区财政厅

	省级主管部门
	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	具体实施单位
	高新区（新市区）卫生健康委员会

	资金情况
（万元）
	年度资金总额: 377.32万元

	
	 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: 377.32 万元

	
	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: 0万元

	总
体
目
标
	年度目标

	
	目标1、2023年计划基本公卫补助资金为377.32万元。
目标2、免费向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，开展对重点疾病及危害因素监测。
目标3、有效控制疾病流行，未指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。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
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（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）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孕产妇系统管理率
	>=85%

	
	
	
	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
	>=85%

	
	
	质量指标
	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
	=70%

	
	
	
	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率
	>=60%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基本公卫补助资金
	<=377.32万元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城乡居民公共卫生差距
	不断缩小

	
	满意度指标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
	>=95%



